内容概要
全国各地各级法院初步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工作，然而仅仅停留在此，没有法官权力清单，司法行政化的模式仍然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可能因为法官相对减少而辅助机制的缺乏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因此必须研究解决后续改革所涉及到的法官权力的科学配置，法官权力的运行机理。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是：法官权力配置的基础理论给付不足，法官、书记员、法官助理管理关系不明，职责不清，行政化管理模式依然突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是：将审判权纳入权力本身的范畴进行解剖，通过权力本身的功能确定，构成要素来厘清审判权的基本概念，功能和归宿。审判权是法官或者法官集合体独立审判案件确定案件事实，并依法独立进行裁判的权力。同时理清审判权产生的衍生权力：审判管理权的本质。审判管理权是依托审判权而产生的权力，属于审判权产生的二级权力，不能独立存在。后通过研究审判权及审判管理权的运行规律，确定两种权力的主体归属。审判与审判管理权应当属于法官或者法官的集合体。划定了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清单，法官与书记员、法官助理及其他辅助人员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通过制度的形式明确书记员与法官助理及其他辅助人员的职责，再由法官行使相应的审判管理权，法官的权力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对以上基础理论的研究，取得的理论结果，还必须转化为制度上的落实。1、宪法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宣誓性规定不可缺少。对于法官权力这么重要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法律预设。宪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根本大法，首先应当宣誓法官有怎样的权力，其他基本法和特别法才可能进行细化。建议将我国《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修改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审理时由法官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法官的称谓规范为世界各国一般的称谓，将审判员统一称为“法官”。2、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中有关法官权力内容应当强化。建议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审判权由法官独立行使，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9条第1款、第额4条第1款、第27条第1款、第31条第1款分别修改为“XX法院由首席法官一人，法官若干名组成。”。第34条应当将法官的年龄条件和其他任职条件提高，将院长称为首席法官，其他统一称为法官,去掉助理审判员，第37条“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招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命或者解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细则。”，删除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应删除第2款。3、制定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司法行政辅助人员工作职责细则。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司法行政辅助人员工作职责实施细则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法官助理职责：接受法官领导、协助法官开展庭审工作、受法官委托监督书记员工作、受法官委托组织调解案件、根据法官或者合议庭意见草拟裁判文书、代理法官协调与其他辅助人员工作、草拟审理报告、配合书记员校核法律文书、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第二对于书记员的工作职责，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0条“……担任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为基础，结合法官助理的工作职责的相互衔接，细化其工作职责内容；第三法警和后勤人员按照公务员法及人民警察法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制定其工作职责。




